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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人社办发〔2011〕580号
	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

	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
关于评选表彰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 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“扫黄打非”各成员单位、有关部门：
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转发省委宣传部、省委政法委、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〈关于贯彻实施全国2011年“扫黄打非”行动方案的工作安排〉的通知》（川委办发电〔2011〕4号）精神，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表彰一批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现将评选表彰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1.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范围：全省各级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承担“扫黄打非”工作任务的部门和机构；各级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；新闻媒体单位中承担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宣传报道任务的部门。

2.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个人评选范围：全省各级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具体从事“扫黄打非”工作的在职人员；各级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具体从事“扫黄打非”工作的在职人员；新闻媒体单位中具体负责“扫黄打非”工作报道的采编人员。

（二）表彰名额

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73个，四川省“扫黄打非先进个人”142名（见附件2）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1.高举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伟大旗帜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署，开展集中行动、组织专项治理、查办大案要案、加强日常监管等工作成绩显著，受到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充分肯定。

2.组织建设落实，“扫黄打非”领导机构、工作机构、监管队伍建立健全，经费保障纳入财政预算；规章制度健全，内部管理规范，基础工作扎实；每年工作有部署安排、有检查考核，日常监管得力，市场总体平稳有序，未发生重大恶性事件。

    3.积极主动查办各类案件，追根溯源，严查彻究，对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，并作出行政或刑事处罚。
4.积极开展“扫黄打非”进社区（进乡村）试点工作，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成效显著。
5.建立并有完善的“扫黄打非”举报奖励制度，做到了奖励兑现；有专（兼）职信息联络员，及时准确报送信息，完成规定报送任务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，“扫黄打非”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
6.近两年在“扫黄打非”工作中存在干部职工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，不能参加先进集体的评选。 
7.申报大要案件查办专案组为先进集体，需是在全省有影响的案件，并经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案件。
8.市（州）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不申报先进集体，由省上根据工作考评结果进行评选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
1.认真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，围绕全省工作大局，自觉执行上级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决策部署，出色完成“扫黄打非”各项任务。
2.在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岗位连续工作两年以上，对“扫黄打非”工作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强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勤奋钻研业务，不怕吃苦，勇于奉献。

3.在出版物市场和互联网监管工作中开拓创新，尽职尽责，成绩突出；在依法查办“扫黄打非”重大案件过程中，坚持原则，秉公执法，机智勇敢，攻坚克难，发挥重要作用，作出突出贡献。

4.在“扫黄打非”工作保障、宣传报道、教育培训、调查研究、创新工作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。

5.近2年内未发生违纪违法事件。

三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坚持群众路线，充分发扬民主。评选推荐工作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履行规定的推荐程序，自上而下逐级审核，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，经所在单位、所在县级及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查，由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审核同意后，报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（附件1，以下简称“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”）。 

拟推荐的对象，要以适当形式在所在单位（地区）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评选条件、拟推荐对象姓名（名称）、简要事迹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对上报的拟表彰对象进行审核同意后，在全省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坚持评选标准，突出工作业绩。评选推荐工作要坚持条件和标准，以政治表现、工作业绩作为衡量标准，优中选优，确保所推荐的对象具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，能够得到干部群众的公认。被推荐人选为机关事业干部的，须按管理权限征求干部管理部门、纪检（监察）、计划生育等部门的意见（附件5）。

（三）坚持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。评选推荐工作要向基层单位和基层一线的同志，尤其是向长期在条件艰苦、工作困难地方工作的干部职工倾斜。副厅（局）级（含）以上单位和个人不参加此次评选，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20%以内。

（四）严肃评选纪律，确保推荐质量。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单位和个人，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，并取消该单位参加下一届评选推荐活动的资格。对在评选过程推荐工作中有严重失职、渎职或弄虚作假、借机谋取私利、收取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（六）按时报送材料，确保工作进度。2012年2月1日前，将推荐评选工作报告（包括推荐程序、民意测评和公示情况等、并附推荐对象名册）、《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》、《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》、《征求意见表》（附件3、4、5，各一式4份，可在http://www.scppa.gov.cn/下载，先进事迹要内容真实、重点突出，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）以及推荐的先进个人2寸彩色证件照4张和公示材料，报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上材料须同时报送电子版光盘或发送电子邮件：scshdf@126.com）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由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“四川省扫黄打非工作先进集体”奖牌和“四川省扫黄打非工作先进个人”证书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成立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（附件1），负责评选推荐表彰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“扫黄打非”办，负责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。

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成立相应评选推荐工作机构，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确定专人负责，认真做好本地区、本部门的评选推荐工作。并于2012年1月10日前将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、联系人（具体工作人员）的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告知省“扫黄打非”办。

联 系 人：张海  胡格  陈利胜

联系电话：028-86696782，86696795

传    真：028-86692602  邮政编码：610015

通讯地址：成都市桂花巷21号，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

附件：1．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2．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3．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

4．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

5．征求意见表

二 〇 一 一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
主题词： 人力资源   扫黄打非   评选表彰   通知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2011年12月28日印发 
（共印150份）
附件1

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
一、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黄彦蓉（女）省政府副省长
副组长：陈保明      省政府副秘书长 
朱丹枫     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

周国良      省新闻出版局（省版权局）局长 

郑晓幸      省文化厅厅长

王  萍（女）省委政法委副书记、省综治办主任

李泽远    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

成  员：黄  煜（女）省“扫黄打非”办专职副主任

        曹国华      省公务员局副局长

祝春强      省公务员局考核奖励处处长 

        周  青      省“扫黄打非”办副主任

二、办公室：

主  任：黄  煜（女）（兼）

副主任：周  青     （兼）

成  员：李德林     省公务员局考核奖励处调研员           

        张  海     省“扫黄打非”办副处长

        胡  格     省“扫黄打非”办调研员


        陈利胜     省“扫黄打非”办调研员


附件2

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（一）市、州
	序号
	地区（单位）
	先进集体
	先进个人
	备注

	1
	成都市
	2
	5
	

	2
	自贡市
	1
	4
	

	3
	攀枝花市
	1
	4
	

	4
	泸州市
	1
	4
	

	5
	德阳市
	1
	4
	

	6
	绵阳市
	1
	4
	

	7
	广元市
	1
	4
	

	8
	遂宁市
	1
	4
	

	9
	内江市
	1
	4
	

	10
	乐山市
	1
	4
	

	11
	南充市
	1
	4
	

	12
	宜宾市
	1
	4
	

	13
	广安市
	1
	4
	

	14
	达州市
	1
	4
	

	15
	巴中市
	1
	4
	

	16
	雅安市
	1
	4
	

	17
	眉山市
	1
	4
	

	18
	资阳市
	1
	4
	

	19
	阿坝州
	1
	4
	

	20
	甘孜州
	1
	4
	

	21
	凉山州
	1
	4
	

	22
	合计
	22
	85
	


（二）省级成员单位、新闻单位
	序号
	地区（单位）
	先进集体
	先进个人
	备注

	1
	省政府办公厅
	1
	1
	

	2
	省纪委（监察厅）
	1
	1
	

	3
	省高级人民法院
	1
	3
	

	4
	省检察院
	1
	3
	

	5
	省委宣传部
	1
	2
	

	6
	省委政法委
	1
	2
	

	7
	省委统战部
	
	1
	

	8
	省文明办
	1
	
	

	9
	省委外宣办（省网管办）
	1
	1
	

	10
	省委编办
	1
	1
	

	11
	省经济信息委
	
	1
	

	12
	省民委
	
	1
	

	13
	省教育厅
	
	1
	

	14
	省公安厅
	2
	4
	

	15
	省国安厅
	1
	3
	

	16
	省民政厅
	
	1
	

	17
	省财政厅
	1
	1
	

	18
	省人社厅
	1
	1
	

	19
	省新闻出版局
	2
	3
	

	20
	省城乡和住房建设厅
	1
	1
	

	21
	省交通运输厅
	2
	3
	

	22
	省文化厅
	1
	2
	

	23
	省工商局
	1
	1
	

	24
	省版权局
	1
	2
	

	25
	省广播电影电视局
	
	1
	

	26
	省通信管理局
	1
	1
	

	27
	省“扫黄打非”办
	1
	1
	

	28
	省宗教局
	1
	1
	

	29
	成都市政府
	2
	2
	

	30
	省邮政公司
	1
	1
	

	31
	成都铁路局
	1
	1
	

	32
	成都海关
	1
	2
	

	33
	民航西南管理局
	1
	1
	

	34
	四川省军区
	
	1
	

	35
	武警四川总队
	
	1
	

	36
	四川报业集团
	
	2
	

	37
	四川广播电视台
	
	2
	

	38
	大要案件专案组
	10
	
	

	39
	市州“扫黄打非”办
	10
	
	

	
	合计
	51
	57
	


附件3

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

推 荐 审 批 表

集体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是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集体推荐用表；

二、本表用钢笔填写或打印，字迹要求工整清晰，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；

三、集体名称、集体负责人姓名等必须填写准确，没有行政级别的集体在“集体级别”栏填写“无”，“集体所属行政区划”填写到“县（市、区）级”；

四、“集体性质”根据被推荐集体性质选填机关、参公单位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其他。例如：被推荐集体为××市（州）“扫黄打非”办时，则填写“集体性质”栏填写“机关”；

五、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，字数2000字左右，可另附页；

六、本表一式4份，规格A4纸。

	集体名称
	

	集体性质
	
	集体级别
	

	集体人数
	
	集体所在行政区划
	

	集体负责人姓名
	
	集体负责人联系电话
	

	集体负责人单位
	

	集体负责人单位电话
	
	集体负责人单位邮编
	

	集体负责人单位地址
	

	何时

何地

受过

何种

奖励
	

	何时

何地

受过

何种

处分
	

	主 要 先 进 事 迹

	

	

	集体所属

单位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	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门推荐审核意见

	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	市（州）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4

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

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是四川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个人推荐用表。

二、本表用钢笔填写或打印，字迹要求工整清晰，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。

三、填写内容必须准确，工作单位填写全称，职务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，籍贯填写格式为XX省XX市XX县，推荐单位指市（州）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门。

四、“身份标识”根据实际情况填写“干部、专业技术人员、事业单位负责人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，其他；“其他标识”根据实际情况填写“劳动模范、科研人员、 其他”。

五、“专业技术人员”根据个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级别选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、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六、证件类型根据个人证件选填身份证、军官证、护照。

七、“所在单位性质”根据所在单位性质选填机关、参公单位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其他。例如：被推荐集体为XX市（州）防震减灾局（办）时，则“所在单位性质”栏填写“参公单位”；

八、“所在单位行政区划”填写到“县（市、区）级”；

九、个人简历从初中毕业填起，不得断档。

十、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，字数2000字左右，可另附页；

十一、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指曾获得的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奖励。

十二、此表上报一式4份，规格A4纸。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照片

（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）

	民 族
	
	出身年月
	
	

	籍 贯
	
	户籍地
	
	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标识
	
	

	学 历
	
	学 位
	
	

	职 务
	
	行政级别
	

	职 称
	
	技术等级
	

	专业技术

职  务
	
	其他标识
	

	参加工作

时  间
	
	
	
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
	所在单位性  质
	
	所在单位

行政区划
	

	个人联系

电  话
	
	所在单位

邮  编
	

	所在单位

地  址
	

	个

人

简

历


	

	何时

何地

受过

何种

奖励
	

	何时

何地

受过

何种

处分
	

	主 要 先 进 事 迹

	

	

	所在单位职工（代表）大会意见或村民居民（代表）会议意见
	所在单位意见

	出席会议    人，

其中同意     人，反对    人。
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

         年  月  日
	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门推荐审核意见

	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“扫黄打非”领导工作小组

审批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有效证件复印件粘贴处

	


附件5

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征求意见表

姓  名 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

	干部

管理

部门

意见
	

	纪检

监察

部门

意见
	

	计划

生育

部门

意见
	


备注：1.推荐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填写此表。2.此表一式4份，随人选推荐表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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